
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（序号三十）销号确认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3年 7月31日

	整改任务
	面源污染影响流域水质改善。西辽河、招苏台河及红嘴河等生态缓冲带有种植玉米等农作物的现象，未被利用的农药、化肥随地表径流进入附近河道，最终汇入辽河，对流域水环境质量造成不利影响，这个问题已存在多年，需要引起各级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。

	整改目标
	加强环境监测，确保辖区水环境质量符合水功能区要求。

	整改措施
	1.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对辖区河流水质监测业务，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，确保辖区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。（生态环境分局）

2.对重点河段不定期进行排查，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。(生态环境分局)

3.督促各级河长加强河道管理范围内巡河力度，杜绝河岸缓冲带种植农作物，防止面源污染。（河湖管理中心）



	整改完成  情况
	1.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辖区主要河流进行不定期检测， 发现问题均已整改完毕。

2.组织人员对重点河段进行巡查检查，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乡镇和各级河长，切实解决河流生态环境问题。

3.明确各级河长巡查内容，并下发进一步明确乡镇级、村级河长重点巡查点位的通知，明确巡河范围。

	责任单位党政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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